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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13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反思和加强 

当代世界的社会发展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天主教家庭与人权协会

提交的陈述 
 

 

 秘书长收到下列陈述，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37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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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 
 

 

  社会发展的核心是天然的家庭制度 
 

 

 我们在牢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同时，需要反思和加强当代世界的社会发

展。首先，必须确定在所有社会中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不变的、永恒的、本质的核

心驱动力。其中一项核心的发展驱动力就是由一男一女两人结合而成的家庭。若

无家庭，社会发展即无从谈起。 

 无论从道德还是社会利益角度来说，各国都能从保护和强化家庭中受益匪

浅。没有家庭，社会就将不复存在，更不消说实现任何形式的发展。正如最近联

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26/11 号决议所强调的，“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会单元”，是

“其所有成员成长和幸福的天然环境”。 

 《世界人权宣言》第 16 条宣称，家庭是“天然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且“有

权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超过 120 个国家通过宪法条文重申此项条款，并出

台了数不胜数的法律和政策规定以充实其内容。 

 在实现社会融合、促进生产性就业以及在社会和经济等各层面消除贫困方

面，家庭的贡献均大于其他任何社会机构。最重要的是，家庭是保护儿童人权的

庇护所。 

 最近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这一不言而喻的事实。就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来说，家

庭的功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机构或制度。在由一男一女以婚姻形式组建的完整家

庭中，儿童能够茁壮成长。此外，家庭也是个体学会爱与责任的地方。 

 家庭有益于其所有成员。无论男女，都能通过结婚并组成家庭改善健康状况、

提高幸福感以及延长寿命。此外，家庭还有助于降低婴儿死亡率。 

 在摆脱贫困和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家庭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家庭中自

然产生的经济增效作用无法通过政府计划或制度复制。家庭解体会导致政府的福

利计划开支呈指数状增长。美国哈佛经济学家哈吉•柴提(Raj Chetty)于 2014 年发

表了一份关于促进经济流动性因素的开创性研究，并发现家庭结构可能是最有效

的经济流动性预测器。 

 社会可持续发展需要坚强而稳定的家庭。研究表明，由一男一女组成的健康

家庭更有助于确保家庭成员的福祉。不完整家庭或者其他形式家庭的儿童无法获

得由一双父母抚育带来的好处。虽然来自不完整家庭的儿童仍有机会改善自身境

遇，但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有可能组建自己的家庭。 

 各国司法体系主要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鼓励男女结婚并组成家庭，以及

颁布各类稳固和保护婚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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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人权宣言》对家庭的定义承认，家庭是作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合

的成果而组成的。家庭总是包含了大家庭关系和单亲家庭，但是不考虑同性恋的

结合。只有少部分发达国家更改了法律以认可同性结合，但他们还认为这需要对

普遍认可并长期存在的家庭的定义进行变更。某些国家甚至认为，家庭根本没有

人权。 

 将同性伴侣或其他家庭形式等同于家庭将不仅导致社会接受同性恋关系、性

乱以及其他不道德行为，更会助长这种风气。在“同性婚姻”得到法律认可的个

别地方，儿童从小就被教导同性恋是健康的，同性恋者可以收养孩子，而且政府

还会向所有人施压，令其接受同性恋的生活方式是正常的这一观点。  

 《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所有儿童均应受到保护，无论其家庭情况如何。其中

第 25 条还规定，“一切儿童，无论婚生或非婚生，都应享受同样的社会保护”。 

 儿童必须享有与其他儿童同样的权利，无论其出生或生活的环境与条件如

何，或其父母的选择如何。然而，确保所有儿童享受同等保护并非要求各国以法

律形式认可除家庭外的其他形式家庭，或者鼓励这种形式。  

 认可儿童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与伴侣同居的个人拥有如下特殊权：因选择生活

在当前同一个家庭中而给予家庭合法利益和保护。这项区别尤其重要，特别是考

虑到以下研究显示：儿童最好在稳定的家庭关系中由其亲生父母抚养的儿童能实

现最好的发展研究表明，此区别尤其重要。虽然各国有责任帮助无法在完整家庭

中健康成长的儿童，但其并无义务、也无需为以婚姻之外的形式结成的男女关系

提供援助。 

 社会不会从促进甚至认可对儿童有害的家庭形式中受益。实际上，通过法律

形式，认可和帮扶以非传统家庭形式(一男一女组建的)结成的男女关系抚养儿童，

甚至给予其优先照顾，可能侵犯了儿童的人权。 

 未婚同居家庭中的儿童更有可能遭受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当儿童

身处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且并非由其亲生父母抚养长大时，他们明显更有可能遭

受身体虐待、性虐待和精神虐待。 

 身处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且并非由父母抚养长大的儿童更有可能出现学业

失败、行为问题、吸毒以及孤独等问题，这进而会削弱其推动社会发展的生产力

和能力。 

在当今世界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有证据证明，世界各地的家庭都正处于危机之中。由于其稳定性和持续性受

到各种威胁的困扰，如世界经济形势，家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年轻人

无法实现组成自身家庭的权利和梦想。社会经济障碍使得许多人根本不可能组建

家庭。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社会在最近几十年里贬低了家庭的价值，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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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的刻板印象，并且剥夺了家庭的人权，更将其视作以牺牲家庭为代价宣

扬个人主义这种有害的新型社会政策的障碍。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家庭具有光明的前景。许多国家重又对制定有利于

家庭和家庭构成的政策燃起了兴趣。欧盟还在 2014 国际家庭年二十周年之际举

办了大量庆祝活动。家庭成为了从社会发展委员会、到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

许多政府间协商的重点。这种发展是积极有益的，因此，必须延伸至对 1995 年

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回顾以及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协议中。 

 2015 年将迎来世界首脑会议召开二十周年，值此契机，各方将可结合新的政

治观念，比如绿色就业和绿色经济的概念，审慎修订相关社会政策。 

 即将达成有关 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协议，为此，尤其需要根据其业已取得

的成果对现行社会政策进行全面审查。为促进社会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必须

以保护家庭为核心。 

 


